石油普教中心2015年教职工疗（休）养活动实施办法
依据中心教职工暑期疗（休）养活动的安排意见，中心工会从2015年开始，不再统一组织教职工暑期疗（休）养，中心将名额分配到学校，由学校通知本人自行安排实施。然后由学校集中票据到中心统一核销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一、教职工疗（休）养的基本条件
工龄满15年以上、在中心成立后没有享受过疗（休）养的移交在职在岗教职工。
二、疗（休）养人员名额分配
石油普教中心工会2015年暑假疗（休）养名额分配（见附表）。
三、疗（休）养费用
教职工疗（休）养的核销费用指标控制在每人3300元人民币以下。
四、具体要求
1.各单位接到分配名额后，严格按照职工疗（休）养的条件，确定教职工名单，并在校内进行公示后，将纸质名单（学校主管领导签名并加盖公章）、电子版名单于2015年7月5日前报经中心工会复核备案后，由学校通知本人自行安排实施。
2.暑假结束后，以学校为单位，凭教职工疗（休）养费用票据到中心核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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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石油普教中心工会2015年暑假疗（休）养名额分配表
	学 校
	职工数
	分配名额（人）

	长庆七中
	19
	2

	咸阳长庆子弟学校
礼泉分校
	30
	8

	咸阳长庆子弟学校
	61
	10

	西安市第六十六中学
	71
	12

	长庆八中
	133
	20

	西安市长庆未央湖学校
	74
	9

	西安泾河工业区中心学校
	132
	15

	长庆二中
	122
	15

	长庆泾谓小学
	84
	12

	中心机关
	29
	4

	泾河退管站
	4
	1

	合计
	759
	108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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